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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1
转债代码：110815 转债简称：九丰定 01
转债代码：110816 转债简称：九丰定 0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公司可转债“九丰定 01”自 2023年 6月 29日起开始转股，“九丰定 02”尚未开

始转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可转债“九丰定 01”累计转股的金额为 84,914,400元，累计转股股数
为 3,819,80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625,414,024股）的 0.610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195,082,900 元（其中：“九丰定 01” 金额为人民币 995,082,900 元，“九丰定 02” 金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6.275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九丰定 01”转股的金额为 84,914,400 元，转股股数
为 3,819,801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2022年 11月 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上市公司”）下发了《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等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根据上述核准批复，公司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
泰能源 100.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同时向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
资金总额人民币 120,000万元。

2022年 12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了
《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登记完毕，发行数量共 10,799,973 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79,997,3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5”，转债简称为“九
丰定 01”。 2023年 12月 29日，可转债“九丰定 01”部分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九丰定 01”可转债票面利率为 0.01%/年，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自 2023年 6月 29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2.83 元/股， 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
22.23元/股。

2023年 3月 10日，中登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登记完毕， 发行数量共 12,000,000 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元，转债代码为“110816”，转债简称为“九丰定 02”。 2023 年 9 月 11 日，可转债“九丰定
02”全部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九丰定 02”可转债票面利率为 2.5%/年，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开始
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 25.26元/股，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 24.66元/股。

二、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公司可转债“九丰定 01”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3年 6月 29日至 2028 年 12 月 28 日。 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可转债“九丰定 01”转股的金额为 84,914,400 元，转股股数为
3,819,801股。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可转债“九丰定 01”累计转股的金额为 84,914,400 元，累计转
股股数为 3,819,801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625,414,024股）的 0.6108%。

公司可转债“九丰定 02”尚未开始转股。
（二）未转股的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195,082,900 元（其中：“九丰

定 01”金额为人民币 995,082,900元，“九丰定 02”金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 96.2757%。

三、股本变动情况
自 2023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可转债“九丰定 01”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动情

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 9月 30日）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股数
（2023年 12月 29日）（注 1）

本次可转债
转股股数

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5,604,235 -1,533,825 2,647,788（注 2） 366,718,19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9,809,789 1,533,825 1,172,013 262,515,627

总股本 625,414,024 0 3,819,801 629,233,825

注：1、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2、可转债“九丰定 01”发行总数为 10,799,973张。 根据锁定期安排，其中 3,151,400 张可转债应于
2023年 12月 29日解除锁定并挂牌上市。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解除锁定并挂牌转让
的公告》。 可转债“九丰定 01”的持有人本次转股所产生的限售股相关情况如下：

（1）自上述公告披露日（2023 年 12 月 26 日）至可转债挂牌转让前一日（2023 年 12 月 28 日），部
分可转债持有人将合计 562,820张可转债转股，产生限售股 2,531,802 股。 2023 年 12 月 29 日实际解
锁并挂牌上市的可转债为 2,588,580张。 按相关法规及锁定期安排，公司后续将为上述可转债所产生
的限售股申请解除限售并及时披露。

（2）部分可转债持有人本次于挂牌转让当日（2023 年 12 月 29 日），除将已解锁的可转债转股外，
还将其所持的未解锁可转债转股，产生限售股 115,986 股，该部分限售股的锁定期与本次购买资产中
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3）上述合计产生限售股为 2,647,788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 A座 2116
联系电话：020-38103095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九丰定 01”转股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史带金融[巴巴多斯]一
期，以下简称“史带金融”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 5.0112%被动稀释至
4.9808%。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827 号），公司就购买资产事项发行了可转债“九丰定 01”，转债代码为“110815”，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79,997,300元；就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发行了可转债“九丰定 02”，转债代码为“110816”，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 1,200,000,000元。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 01”自 2023年 6月 29日起开始转股，“九丰定 02”尚未开始转股。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可转债“九丰定 01”累计转股股数为 3,819,801 股，公司总股本由 625,414,024
股增加至 629,233,825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因公司总股本增加，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史带金融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其持股比例由
5.0112%被动稀释至 4.9808%。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史带金融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如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

史带金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340,761 5.0112% 31,340,761 4.9808%

注：持股比例分别按权益变动前后的总股本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625,414,024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629,233,825 股（以 2023 年第四季度最后一日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
股本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不涉及增持或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就本次被动稀释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九丰能源
股票代码：605090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史带金融[巴巴多斯]一期）
住所：Ground Floor, Worthing Corporate Centre, Worthing, Christ Church, BB15008, Barbados.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266号恒隆广场办公楼二幢 4610-12
股份变动性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系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4年 1月 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西九
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上市公司、九丰能源 指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史带金融 指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史带金融[巴巴多斯]一期）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其持股
比例由 5.0112%被动稀释至 4.9808%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

注册地址 Ground Floor, Worthing Corporate Centre, Worthing, Christ Church, BB15008, Barbados.

授权董事 Howard Ian Smith

注册资本 100美元

公司编号 2891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

成立日期 2007年 6月 13日

经营期限 长期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1266号恒隆广场办公楼二幢 4610-12

主要出资人 Starr International Company, Inc（持有史带金融 100%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际或地区的居留
权

Howard Ian Smith 男 董事 美国 美国 /

董颖 女 负责人 加拿大 中国 中国香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

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5%以

下。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致公司总股本由 625,414,024 股增加至 629,233,825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史带金融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持股比例由
5.0112%被动稀释至 4.9808%，较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比例减少 0.0304%。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不确定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
义务人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注）

史带金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340,761 5.0112% 31,340,761 4.9808%

注：持股比例按权益变动前后的总股本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625,414,024股，本次
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629,233,825 股（以 2023 年第四季度最后一日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827 号），公司就购买资产事项发行了可转债“九丰定 01”，转债代码为“110815”，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79,997,300 元；就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发行了可转债“九丰定 02”，转债代码为“110816”，发行总额为
人民币 1,200,000,000元。

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九丰定 01”自 2023年 6 月 29 日起开始转股，“九丰定 02”尚未开始转股。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可转债“九丰定 01”累计转股股数为 3,819,801 股，公司总股本从 625,414,024
股增加至 629,233,825股。

因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史带金融在其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持股比例由
5.0112%被动稀释至 4.9808%。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史带金融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增持或减持，其所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第五节 权益变动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3年 5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史带金融计

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自 2023年 6月 19日至 2023年 12月 18日）或大宗交易方式（自 2023 年 6
月 1日起至 2023年 11月 30日）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545,589 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年 10月 27日，史带金融出具了《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自 2023年 6月 19
日至 2023年 10月 27日，史带金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099,960 股（减持价格
区间为 24.20元/股~25.27元/股），并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上述减持事项完成后，史带金融持有公司
股份 31,340,761股，占公司总股本（625,414,024股）的 5.0112%。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

露的其他信息， 亦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耀中广场 A座 2116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电话：020-3810 30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Starr�Financial�(Barbados)�I,�Inc.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4�年 1�月 3�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工业新区振兴大
道西侧

股票简称 九丰能源 股票代码 60509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Starr Financial (Barbados) I, Inc.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Ground Floor, Worthing Corporate Centre,
Worthing, Christ Church, BB15008,
Barbados.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比例下降 R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R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R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不变，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九丰定 01”转股导致公司总股
本增加，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31,340,761股
持股比例：5.0112%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
持股数量：31,340,761股
持股比例：4.9808%
变动比例：0.030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
式

变动时间：2023年 12月 31日
变动方式：被动稀释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其他R ��暂不确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R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盖章）：Starr�Financial�(Barbados)�I,�Inc.
主要负责人（签字）：

日期：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临 2024-002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4 年
1月 4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的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
尚在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
届。 同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也相应顺延。

在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
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
的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进程，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临 2024-001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2021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2023 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于 2023年第四季度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共计 579,689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3,709,040 股股票，占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
总量的 26.32%。

● 2021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 2023 年第四季度行权且完成过户登记的股份共计
4,921,560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4,921,560股股票，占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55.54%。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年 6月 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日，监事会、
独立董事就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 6月 4日至 2021年 6月 13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办公区域公示了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及
职务，在上述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未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条件提出任何异议。2021年 6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

2021年 6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华铁应
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考核管理办法》，并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激
励计划的有关事宜。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1年 6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6 月 21 日为首次授予及预留股票期权
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79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3,570.7515 万份股票期权，向符合条件的 133 名激励
对象预留授予 600.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均为 10.50元/股。 同日，监事会、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
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 8月 18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 3,559.90 万份，实际
授予人数为 763人。

2021年 9月 3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7），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 598.65万份，实际授
予人数为 127人。

2022年 7月 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
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权益数量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
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 6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二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同日，监事会、独立董事就公司实施 2021年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核查意见或独立意见。

2021年 12月 7日至 2021年 12月 16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办公区域公示了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
务，在上述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未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提出任何异议。 2021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
公司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021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1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21 年 12 月 22 日为股票期权授权日，向符合条件的 45 名激励
对象授予 1,566.00万份股票期权。 同日，监事会、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授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
见或独立意见。

2022年 1月 29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9），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实际登记股票期权 1,566.00 万份，实际授
予人数为 45人。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 2021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权益数量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
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 4月 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权益数量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
的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为 2023 年 7 月 25 日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第二个行权期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
（万份）

2023 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万份）

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万份）

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占当期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张伟丽 董事、财务总监 1.1760 0 0 0.0000%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1.9600 0 0 0.0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69人） 1,184.8592 49.3857 49.3857 4.1681%

首次授予合计（571）人 1,187.9952 49.3857 49.3857 4.1571%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
（万份）

2023 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万份）

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万份）

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占当期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张伟丽 董事、财务总监 0.78400 0 0 0.0000%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0.7840 0 0 0.0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0人） 219.8532 8.5832 8.5832 3.9041%

预留授予合计（102）人 221.4212 8.5832 8.5832 3.8764%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
上数据为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上述
激励对象人数及对应的相关数据未剔除部分因离职或退休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情况， 公司将
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及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注销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详见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3-065）。

2、行权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571人，2023年第四季度共 87人行权且完成登记。
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102人，2023年第四季度共 11人行权且完成登记。
（二）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为 2023年 6月 30日至 2023年 12月 21 日，2023 年第四季度， 第一

个行权期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数量
（万份）

2023 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万份）

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万份）

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
权数量占当期可行权
数量的比例

彭杰中 总经理 294.0000 0 0 0.0000%

郭海滨 董事会秘书 76.4400 0 0 0.0000%

张伟丽 董事、财务总监 8.8200 0 0 0.0000%

益智 董事 3.5280 0 0 0.0000%

周丽红 董事 3.5280 0 0 0.0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人） 499.8000 492.1560 492.1560 98.4706%

合计（41）人 886.1160 492.1560 492.1560 55.540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
上数据为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行权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3、行权人数
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41人，2023年第四季度共 34人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2、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23年第四季度，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579,689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暂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

（二）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2、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23年第四季度，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4,921,560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暂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

3、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3 年第四季度股票期权行权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000,000 0 175,00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0,398,111 5,501,249 1,785,899,360
其中：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579,689 -

2021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 4,921,560 -

总计 1,955,398,111 5,501,249 1,960,899,360

注：本次变动前股份数量为第四季度行权前的股本总额。 实际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3年第四季度，2021 年、2021 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的股票数量合计 5,501,249 股， 共募集资金 34,121,598.41
元。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2024-001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1月 3日，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目星”或“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41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03,962,000
股的比例为 1.18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5.74 元/股，最低价为 37.6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05,085,768.7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3年 6月 2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1.5 元/
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2023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3-03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3-038）。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1月 3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2,416,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850%，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5,085,768.78 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023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公司未开展回购。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4002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 1月 3日下午 14: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1 月 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4年 1月 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月 3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3年 12月 27日
3、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伏拥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610,552,8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60,816,688 股的 36.762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000,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660,816,688 股的 0.7225%；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598,552,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60,816,688股的 36.039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姜华方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10,491,248 99.9899% 60,600 0.0099%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338,416 99.6244% 60,600 0.3695% 1,000 0.0061%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年 12月 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10,352,648 99.9672% 199,200 0.0326%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199,816 98.7793% 199,200 1.2146% 1,000 0.0061%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年 12月 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7）。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10,319,248 99.9617% 232,600 0.0381%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166,416 98.5756% 232,600 1.4183% 1,000 0.0061%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8）。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10,352,648 99.9672% 199,200 0.0326%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199,816 98.7793% 199,200 1.2146% 1,000 0.0061%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16,355,016 99.7256% 44,000 0.2683% 1,000 0.0061%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355,016 99.7256% 44,000 0.2683% 1,000 0.0061% 通过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刊登在 2023 年 12 月 14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3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10,507,848 99.9926% 44,000 0.0072%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6,355,016 99.7256% 44,000 0.2683% 1,000 0.0061%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2023 年 12 月）全文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6,352,432 99.3120% 4,199,416 0.6878%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2,199,600 74.3877% 4,199,416 25.6062% 1,000 0.0061% 通过

修订后的《授权管理制度》（2023 年 12 月） 全文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6,352,432 99.3120% 4,199,416 0.6878%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2,199,600 74.3877% 4,199,416 25.6062% 1,000 0.0061% 通过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2023 年 12 月）全文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6,352,432 99.3120% 4,199,416 0.6878%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2,199,600 74.3877% 4,199,416 25.6062% 1,000 0.0061% 通过

修订后的《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2023年 12月） 全文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6,352,432 99.3120% 4,199,416 0.6878% 1,000 0.0002%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
意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反
对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弃
权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表决
结果

12,199,600 74.3877% 4,199,416 25.6062% 1,000 0.0061% 通过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制度》（2023 年 12 月） 全文刊登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刘兴律师、刘加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24年 1月 4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日


